
法鼓文理學院升等著作送審Q&A 
 
 
Q1.升等著作必須於幾年內所發表(出版)方可送審？ 

Ａ：取得前ㄧ等級教師證書後，在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或該刊物出具證

明將定期發表，或在國內外具有正式審查程序研討會發表且集結成冊公開發行，

或出版公開發行者。 

 

Q2.有關著作「出版公開發行」之疑義 

Ａ：依據「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規定所稱送審之專門著作應經出版

公開發行者，係指著作應由出版社或圖書公司印製發行，載有作者、出版者、發

行人、發行日期、定價及ISBN編號等出版頁相關資料。【如圖示】

 
 

 



Q3.送審之專書是否得以簽定同意出版之合約代表已出版 

Ａ：不可以。有關「經出版公開發行者」，其「公開」之定義係指專書已正式出

版，於市面流通，如教師僅取得簽定同意出版之合約，仍與規定不符。 

 

Q4.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可否作為參考作送審 

Ａ：可以，但需符合出版規定。研討會發表之論文，應由主辦研討會單位於會後

集結成冊公開發行，送審人應提供該論文正式審查程序之證明及出版頁(含出版

者、發行人、發行日期、ISBN編號等)證明，無法提供出版頁證明者，該篇論文

只能列在參考資料，不得列為參考著作送外審。 

 

Q5.升著作原刊或抽印本取得困難，得否以影印本或PDF列印本取代？ 

Ａ：可以。需簽經學校同意得以影印本或PDF列印本取代，但須由教師出具聲明

書，並說明原刊館藏地點，保證內容與原刊無誤，如有不實，應自負法律責任。 

 

Q6.論文刊載於何種雜誌刊物才能被認定？ 

Ａ：需經各學域認可，並且經過審查正式出版之學術論文。以該刊物具有論文審

查委員，經審查後予以刊登者。 

 

Q7.升等代表著作可否為數人合著之作 

Ａ：可以，但僅可一人送審，他人須放棄以該著作作為代表著作送審之權利。需

另填合著人證明，詳載本人參與之部分，並由合著人簽章證明。 

 

Q8.如有已接受將定期發表之期刊論文可否作送審著作？ 

Ａ：可以，但應檢附已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文件且其專門著作應於一年內發表，

並於發表後二個月內，送交學校查核並存檔 

 

Q9. 專門著作已為接受應於一年內發表之時間起計 

Ａ：「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4條條文中，有關教師持「已為接受

將定期發表之證明，其專門作應於一年內發表」者，其1年之起計時間點應以該

刊物證明上所載日期為準。 

 

Q10.已接受將定期發表之期刊論文未能於一年內發表，應如何展延？ 

Ａ：如因不可歸責於送審者之事由，應檢具該刊物出具未能發表原因及確定發表



時間之證明申請展延，經校教評會評審，通報教育部後予以展延。未依規定期限

發表並送繳發表之專門著作，送審資格者將駁回申請或撤銷已審定之教師資格。 

 

Q11.送審代表著作經審定不通過者，可否以相同題目作為送審著作？ 

Ａ：可以。原送著作內容經審查未達規定標準不通過者，其著作內容經相當之改

進並出版後，仍得以同一題目之著作送審。但必須附前次送審著作及新舊著作異

同對照表。 

 

Q12.升等著作是否得將翻譯著作列為參考著作之疑義 

Ａ：依據「專科以上教師資格審定辦法」規定：送審之專門著作，應有個人之原

創性，不得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送審之規定意旨，翻

譯著作未具有個人之原創性，不得列為送審之參考著作。 

 

Q13. 「編著」之作品申請者可否當升等送審著作？ 

Ａ：不可以。所謂「編著」係指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等。 

 

Q14.教科書、工具書、傳記、翻譯等可否當送審代表著作？ 

Ａ：不可以。僅可列為參考著作（但限五年內出版者）。 

 

Q15.升等送審之撰寫著作是否有語文上的限制？ 

Ａ：可不限；如以外文撰寫者，應附中文提要。但任教科目為外國語文者，應以

所授語文撰寫之，惟參考著作並未受限。 

 

Q16.代表著作(主論文)如屬一系列之相關研究者，可合併為代表作？ 

Ａ：可以，以二種以上著作送審者應自行擇定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其屬一系列

之相關研究者，得合併為代表著作應註明同為代表著作（一）（二）……。 

 

Q17.升等送審著作性質是否與任教科目相關之認定 

Ａ：由系教評會認定，院級教評會覆核 

 

Q18.升等時採計留職停薪的年資方式 

Ａ：經學校同意留職停薪進修者，最多採計一年；留職停薪借調者，最多採計二

年，另因病留職停薪者，一律不採年資。 



 

Q19.系所及院教評會審議教授升等案件，副教授等級以下委員是否需迴避？ 

Ａ：是。本校系級及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準則規定：教評會委員為 

審查案之當事人應迴避之，對於重大案件，低階委員應迴避參與高一階 

（含）以上教師審議案件。應迴避委員不計入應出席委員，迴避後至少有五人，

始得繼續討論。 

 

Q20.升等著作送校外審查之迴避原則 

Ａ：依本校「升等著作外審作業要點」規定外審應避免之人士：當事人之論文指

導教授、與當事人有密切合作關係者、與當事人有特殊私誼者、與送審人在同一

學校（尤其是同一系所）服務者。 

 

參、送審較常見錯誤（1） 

研討會論文未於會後集結成冊出版並未附出版頁證明。 

已接受預計於一年內刊登之論文未附預計出版證明。 

代表著作係數人合著未附合著人證明。 

送審著作不符規定期限。 

送審著作與申請表之附表填寫不一致。 

 

參、送審較常見錯誤（續2） 

分不清參考著作與參考資料 

 教師自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期間，所有個人在專業或學術上之成果，得 

一併作為送審之參考資料 

 超過3冊以上之專書、教學或研究成果（如委託研究計畫、專業調查報告、

教材研製等）、編著、未附具出版頁之研討會論文、譯著、其他不符參考著作規

定者 

 
 


